
昆明市晋宁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印发昆明市晋宁区营商环境“受后”服务流程图的通知

各有关部门：
根据《昆明市晋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昆明市晋宁区优化营商环境投诉举报回应暂行办法的通知》（晋政办笺〔2020〕10号）精神，区营商环境办研究制作了《昆明市晋宁区营商环境“受后”服务流程图》，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区营商环境办
2021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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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理
核实投诉事项
区营商办及时将受理的投诉建议按照职责分工转交有关单位办理。
承办单位对办理结果进一步核查，及时反馈投诉建议人，并抄报区营商办。
投诉人对办理结果不满意，并提供新的证据和理由的，可发回重新办理。
因政策调整、不可抗力等原因，不能在既定时限内办结的，承办单位应及时告知投诉人。
3．反馈
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电话　　　　 　  昆明市晋宁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0871—67802885                       电子邮箱：2192844353@qq.com
 
区营商办通过电话、信函、传真和电子邮件等方式收集投诉件。
投诉举报实行实名制。
投诉方式
对我区营商环境整治提升方面的投诉及建议。
受理范围
谁主管、谁负责；合法、公正、公开、及时、便民。
受理原则
投诉要实事清楚，有理有据。
建议要科学可行，切合实际。
注意事项
承办单位3个工作日内主动联系投诉建议人，了解详细情况，听取投诉人建议。
核实情况后，及时处理诉求和建议。
投诉承办
视情况采取电话、书面、暗访、现场督办和联席会议等方式，督促承办单位及时办理。
对责任不清、涉及多个部门的问题，由督查问效工作组牵头协调办理。
投诉督办
两回复
对处理完毕的事项，按照一定比例回访，核实办理结果，了解投诉建议人对办理结果的满意度。
4．回访
2．办理
四流程


